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通信”、“公司”）2015 年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该次向拉萨行动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行动”）发行的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事项进行

了认真、审慎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烽火通信 2014 年 12 月 24 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烽火通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拉萨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642 号）批准，公司获准于 2015 年向拉萨行动发行

44,858,523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

火星空”）49%股权，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4,837,819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后，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了调整，并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做了公告，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 14.49 元/股调整为 

14.24 元 /股，向交易对方拉萨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数量由 

44,858,523 股调整为 45,646,067 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由 14.49 元



/股调整为 14.24 元/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15 亿元，配套融资发

行数量由原来的不超过 14,837,819 股调整为不超过 15,098,314 股。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 

数量（股） 
登记日期 限售期安排 

1 拉萨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5,646,067 2015.06.04 
参见本核查意见“三、（一）

股份锁定承诺情况”。 

2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714,285 2015.07.02 本次发行结束日起 12 月 

3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合宇

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4,285 2015.07.02 本次发行结束日起 12 月 

4 
深圳市国能金汇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142,857 2015.07.02 本次发行结束日起 12 月 

5 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428,571 2015.07.02 本次发行结束日起 12 月 

6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42,859 2015.07.02 本次发行结束日起 12 月 

二、2015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后至今公司股本变

动情况 

2015 年 10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烽火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激励对象张丽雅等 6

人因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意对张丽雅等 6 人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的

22.5 万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上述 22.5 万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于2016年2月完成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由1,046,918,471元减少为1,046,693,474

元。 

除上述情形外，2015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后至今，公

司股本未有其他变化。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的股份锁定承诺和其他限售相关

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股份锁定承诺情况 

根据烽火通信与拉萨行动于2014年11月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及《烽火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修订稿）》（以下简称“《发行报告书》”），拉萨行动对其认购的股份

承诺如下： 

“1、本公司以所持烽火星空股权认购的烽火通信本次发行的股份，自该等

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因业绩预测补偿而被上

市公司回购的情形除外。除前述条件外，该等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 

解锁期 解锁前提条件 解锁股份数 

第一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届

满 12 个月之日起 

烽火通信 2015 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资

产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

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且拉萨行动履行完毕在《业

绩补偿协议》项下补偿义务

（如需）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下同）

的甲方股份=新增股份总数的 30%-发行

结束之日起至本次解锁条件具备之日止

按《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应补偿的股份

数（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1 股的尾数应

舍去取整）。 

若上述解锁数量≤0，则本期无股份解

锁。 

第二期 

烽火通信 2016 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资

产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

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且拉萨行动履行完毕在《业

绩补偿协议》项下补偿义务

（如需） 

解锁数量=新增股份总数的 60%-发行结

束之日起至本次解锁条件具备之日止按

《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应补偿的股份数-

第一次解锁股份数量（计算结果如出现

不足 1 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 

若上述解锁数量≤0，则本期无股份解

锁。 

第三期 

烽火通信 2017 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资

产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

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且拉萨行动履行完毕在《业

绩补偿协议》项下补偿义务

（如需） 

解锁数量=新增股份总数的 90%-发行结

束之日起至本次解锁条件具备之日止按

《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应补偿的股份数-

第一、二次解锁股份数量（计算结果如

出现不足 1 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 

若上述解锁数量≤0，则本期无股份解

锁。 

第四期 

烽火星空 2018 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后，且拉萨行动在《业绩

补偿协议》项下补偿义务均已

履行完毕 

解锁数量=新增股份总数的 100%-发行结

束之日起至本次解锁条件具备之日止按

《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应补偿的股份数-

第一、二、三次解锁股份数量。 

若上述解锁数量≤0，则本期无股份解

锁。 

若前述限售期及解锁前提、解锁股份数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

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认购的烽火通信本次发行的股份，如因烽火通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新增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2、本公司承诺本次认购的烽火通信股份在履行前述锁定承诺后减持将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

烽火通信《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以外，本公司转让持有的烽火通信股份，将遵守股份转让当时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二）其他限售相关承诺情况 

烽火通信与拉萨行动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拉萨行动承诺如下：烽火星

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15,112万元、17,545万元和19,821万元；在承诺年度

内，若烽火星空的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积净利润承诺的，拉萨行动应以本次

交易完成后其从烽火通信获得的股份及现金向烽火通信进行补偿。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6]7412-2

号”《关于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

报告》，烽火星空2015年度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5,757.04万元，高于拉萨行动在与烽火通信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中承诺

的15,112.00万元，实现了业绩承诺。拉萨行动第一期解锁条件已满足，本次申请

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限售承诺。 

四、解禁对象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未发生经营性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3,693,82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31%。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6 日。 

（三）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剩余限售股份数量 

1 
拉萨行动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45,646,067 4.36 13,693,820 31,952,247 

（四）限售股份冻结情况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之股份持有人所持烽火通信的股份

无被冻结的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情况与发行报告书所载内容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情况与《发行报告书》所载情况一致。 

（六）此前限售股份上市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为公司 2015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完成后第一次安排相应限售股份上市。 

六、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79,988,924 7.64% -13,693,820   66,295,104 6.33%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 
966,704,550 92.36% +13,693,820 980,398,370 93.67% 

三、普通股股

份总数 
1,046,693,474 100% －     1,046,693,474  100%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就烽火通信本次限售股份申请解除限售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

下： 

1、烽火通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发行报告书》中作出的

关于股份锁定承诺和其他限售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国金证券对本次限售股份申请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